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浔阳区推进医保事务服务一体化工作

实 施 方 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

度改革的意见》(中发〔2020〕5 号)和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

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》(医保发(2021)39 号), 以

及《江西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

见》(赣发〔2021〕2 号)精神，深化医疗保障领域“放 管服”

改革，按照省、市医保部门基层经办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工

作部署，将区级医保经办相关业务下沉到街道(街道卫生服

务中心)、社区(社区卫生服务站),探索创新区域医保经办服

务一体化新格局，更好地推动拓展医疗保障同乡村振兴全面

有效衔接。现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目标任务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及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部署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大力推动医保经办服务

下沉，推行医保经办服务就近办理，发挥街道(街道卫生服

务中心)、社区(社区卫生服务站)作为服务城乡居民的区域

中心作用，按照“区中心有窗口、街道有专岗、社区(村)有

人办”的目标要求，推行区医保经办标准化建设，加快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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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经办事务服务点建设，建立区、街道、社区（村）三级

医保经办服务体系一体化，打通医疗保障服务群众“最后一

公里”,提升广大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(二)基本原则

1.坚持属地管理原则。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区医保经办

业务下沉服务工作实施以街道、社区(村)为主体，区医疗保

障局加强协调和指导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。

2.坚持应放尽放原则。按照省、市、县“放管服”改革

要求，依法下放、宜放则放，尽可能地将更多资源、服务、

管理下放到社区,提高医保经办服务的便捷度。

3.坚持统一标准原则。以《全国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

点标准(试行)》为标准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统一标准，着力打

造区、街道、社区(村)三级医保经办服务体系，有效落实医

保政策，更好地服务参保群众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(一)街道、社区(村)医保经办服务机构建设要求：

1.完善经办机构。街道要指导社区成立医保事务服务点，

依托党群服务中心，设立医保经办事项服务窗口。

2.配备工作人员。街道要加强力量指导社区开展此项工

作，社区要指定 1 名相对稳定且会操作电脑的兼职经办服务

人员。

3.配置办公硬件设备。社区医保事务服务点统一设置开

放式服务窗口或前台，摆放医保事务服务工作牌，开通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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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专网，配备必要的办公设施，柜台桌面摆放办事指南等

宣传材料。

(二)下沉医保经办服务事项

1.区医疗事务服务中心经办医保服务事项(共 21 项 )

(1)单位参保登记。(2)职工参保登记。(3)城乡居民参

保登记。(4)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。(5)职工参保信息变更

登记。(6)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。(7)参保单位参保信

息查询。(8)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。(9)异地长期居住人员

备案。(10)异地转诊人员备案。(11)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享受

门 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。(12)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使用双

通道 药品待遇备案。(13)基本医保参保人员意外伤害待遇

备案。(14)门诊费用报销。(15)住院费用报销。(16)符合资

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个人缴费补贴。

(17)医疗救助对象手工(零星)报销。(18)医疗机构申请定点

协议管理。(19)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。(20)基本医保

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。(21)基本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

算。

2.街道医保事务服务站经办服务事项（7 项）

(1)城乡居民参保登记。(2)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核定。(3)

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。(4)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。

(5)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。(6)常驻异地转诊人员备案。

(7)异地转诊人员备案(含急诊备案)。

3.社区(村)医保事务服务点代办服务事项(共 7 项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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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城乡居民参保登记。(2)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核定。

(3)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。(4)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。

(5)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。(6)常驻异地转诊人员备案。

(7)异地转诊人员备案(含急诊备案)。

以上经办服务事项按照“依事确权、权责对等”原则，

以授权、委托方式落地实施。原则上，能够在街道、社区(村)

审批办结的事项，做到全面办理，积极帮办代办。

(三)建立业务培训机制

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应加强医保经办业务培训指导，组

织各街道、社区(村)经办人员业务培训，培训内容为省、市、

区有关下沉业务经办流程和相关政策。

(四)信息系统调试

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负责推动网络运营商接通全区街

道、社区(村)医保内网专线，工作人员配备贯标赋码，赋予

特定权限，帮助街道、社区(村)建设医保信息化平台，确保

正常开展医保服务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(一)经办人员与办公设备配置阶段。2022 年 9 月 20 日

前，各街道、社区（村）按要求落实办公场所，配备兼职工

作人员，配置办公设备。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指导街道、社

区在 9 月 30 日前完成医保经办信息平台系统调试及权限设

置等工作。

(二)集中业务培训阶段。2022 年 9 月下旬，由区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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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事务中心组织各街道街道、社区(村)医保工作人员开展一

次集中培训。

(三)正式开展医保服务阶段。2022 年 10 月起医保事务

服务点正式开展医保事务服务。各街道要及时协调解决工作

中遇到的问题，如遇突发情况及时报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。

社区医保便民服务点要做好医保政策、法律法规宣传，提供

办事咨询答复服务及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为强化组织保障，成立浔阳区医保经办服务一体化工作

领导小组(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),由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

长温艳同志担任组长，区政府办、区医疗保障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民政局、区税务局、区政务服务局主要负责同志为副组长，

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

在区医保局。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层层落实责任，一把

手要高度重视、分管领导具体抓好落实，有效有序推进工作。

区医疗保障局要牵头做好组织协调工作，确保按时间节点推

进好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经费保障

区财政局负责做好专项经费保障，按照全市统一标准，

配套安排街道医保专岗、社区（村）医保工作专项经费，并

列入财政预算。另今年今年一次性安排街道、社区（村）硬

件设置配置经费，确保区、街道、社区(村)三级医保经办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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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一体化工作长效可持续开展。

（三）加强舆论宣传

各街道、村要充分利用互联网、宣传册等手段，做到

宣传医保工作进街道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学校，让医保

政策家喻户晓，通过提升知晓率不断提升群众对党委政府

的满意度。

（四）加强督查考核

区医疗保障局根据各街道工作推进情况组织专项督导，

并将街道、社区医保事务经办服务一体化工作纳入各街道年

度高质量发展考核内容。

附件：浔阳区推进医保经办服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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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浔阳区推进医保经办服务一体化工作

领 导 小 组

组 长：温 艳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晏 疆 区政府党组成员、区政府办主任

沈 强 区医疗保障局局长

张 业 区财政局局长

冷 彧 区民政局局长

查启庆 区税务局局长

王克勤 区政务服务局局长

成 员：洪永升 湓浦街道办事处主任

方志强 甘棠街道办事处主任

邓小金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贾涵清 白水湖街道办事处主任

周杨威 金鸡坡街道办事处主任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医保局，由沈强同志兼任办公室

主任，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主任李志雄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
